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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568 证券简称：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43

转债代码：113652 转债简称：伟 22 转债

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大股东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

部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

本次转让股份计划实施前，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大股东伟明集团有限公司、温州市嘉伟实业有限公司、项光明先生和一致行动人

王素勤女士、朱善银先生、朱善玉先生、章锦福先生、章小建先生、项鹏宇先生、

项奕豪先生、陈少宝先生、朱为如先生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巡洋

1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、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-迎水飞龙 20 号私募证券

投资基金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,182,791,176 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

69.164%。

 股份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

公司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《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增

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 2026-035 号），因资产规划需要，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士、朱善银

先生、朱善玉先生、章锦福先生和章小建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项淑丹女士、

朱为芳先生、朱为如先生、朱为弟先生及王素珍女士合计转让不超过 1,460 万股，

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.854%。

截至 2026 年 6 月 11 日，公司大股东一致行动人王素勤女士、朱善银先生、

朱善玉先生、章锦福先生和章小建先生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项淑丹女士、朱为

芳先生、朱为如先生、朱为弟先生及王素珍女士合计转让 1,740 万股（因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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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权益分派，合计转让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）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

0.848%。

 本次股份转让计划属于大股东一致行动人成员或构成发生变化，其合计

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，不涉及向市场减持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

控制人发生变化。

 本次股份转让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实施了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

转增股本方案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.6 元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

式每股转增 0.2 股，因此，本次转让主体持股数量以及转让股份数量均做相应调

整。

一、股份转让主体转让前基本情况

股东名称 王素勤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√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64,771,652股

持股比例 3.156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64,771,652股

股东名称 朱善银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57,835,974股

持股比例 2.818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
IPO 前取得：56,700,414股

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1,135,560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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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朱善玉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54,608,380股

持股比例 2.661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
IPO 前取得：53,726,380股

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882,000股

股东名称 章锦福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□是 √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28,607,281股

持股比例 1.394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：28,607,281股

股东名称 章小建

股东身份

控股股东、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√是 □否

直接持股 5%以上股东 □是 √否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√是 □否

其他：

持股数量 11,527,801股

持股比例 0.562%

当前持股股份来源
IPO 前取得：11,334,577股

集中竞价交易取得：13,224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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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激励取得：180,000股

上述转让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

股东名称
持股数量

（股）
持股比例

一致行动关系

形成原因

第一组

伟明集团有限公司 835,647,743 40.720% 公司控股股东

温州市嘉伟实有限公司 145,574,302 7.094%

控股股东下属

控股子公司，

公司 5%以上股

东

项光明 204,756,938 9.978%

一 致 行 动 协

议，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

王素勤 64,771,652 3.156%

一 致 行 动 协

议，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

朱善银 57,835,974 2.818%

一 致 行 动 协

议，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

朱善玉 54,608,380 2.661%

一 致 行 动 协

议，为公司实

际控制人

章锦福 28,607,281 1.394%
章锦福与项光

明系亲属关系

章小建 11,527,801 0.562%
章小建与项光

明系亲属关系

项鹏宇 4,680,000 0.228%
项鹏宇与项光

明系亲属关系

项奕豪 4,680,000 0.228% 项奕豪与项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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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系亲属关系

陈少宝 417,780 0.020%
陈少宝与项光

明系亲属关系

朱为如 1,560 0.000%
朱为如与朱善

玉系亲属关系

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-迎水巡洋 12 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

3,120,000 0.152% 一致行动协议

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-迎水飞龙 20 号私

募证券投资基金

3,120,000 0.152% 一致行动协议

合计 1,419,349,411 69.164% —

本次股份转让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实施了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

增股本方案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.6 元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

每股转增 0.2 股，因此，本次转让主体持股数量做相应调整。

二、转让计划的实施结果

(一)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股份转让计划实施结果：

其他情形：股份转让计划实施完毕

股东名称 王素勤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

减持数量 1,92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9 日～2026 年 6 月 11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大宗交易转让，1,80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4.30～14.30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25,740,00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：120,000 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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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持比例 0.088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094%

当前持股数量 62,971,652股

当前持股比例 3.069%

股东名称 朱善银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

减持数量 3,60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9 日～2026 年 6 月 11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大宗交易转让，3,60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4.30～14.30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51,480,00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175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175%

当前持股数量 54,235,974股

当前持股比例 2.643%

股东名称 朱善玉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

减持数量 7,20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9 日～2026 年 6 月 11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大宗交易转让，7,20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4.10～14.30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102,270,00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35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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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351%

当前持股数量 47,408,380股

当前持股比例 2.310%

股东名称 章锦福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

减持数量 2,40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9 日～2026 年 6 月 11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大宗交易转让，2,40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4.30～14.30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34,320,00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117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117%

当前持股数量 26,207,281股

当前持股比例 1.277%

股东名称 章小建

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 年 5 月 19 日

减持数量 2,400,000股

减持期间 2026 年 6 月 9 日～2026 年 6 月 11 日

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

量
大宗交易转让，2,400,000 股

减持价格区间 14.10～14.30元/股

减持总金额 34,080,000.00元

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

减持比例 0.117%

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：0.11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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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持股数量 9,127,801股

当前持股比例 0.445%

本次股份转让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实施了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

增股本方案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.6 元（含税），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

每股转增 0.2 股，因此，本次转让主体持股数量以及转让股份数量均做相应调整。

(二)本次转让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√是 □否

(三)本次实际股份转让情况与此前披露的转让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

√是 □否

(四)转让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股份转让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

(五) 实 际 股 份 转 让 是 否 未 达 到 转 让 计 划 最 低 转 让 数 量 （ 比 例 ）

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

(六)是否提前终止转让计划 √是 □否

朱善银先生、朱善玉先生、章锦福先生和章小建先生的转让股份计划已完成，

王素勤女士根据个人资产规划等情形决定提前终止转让股份计划。

(七)是否存在违反转让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□是 √否

特此公告。

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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